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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医保医管发〔2021〕47号

关于开展本市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
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区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各相关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完善本市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，按照

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、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门诊慢特病相

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函〔2021〕

4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就开展本

市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病种范围

试点门诊慢特病病种为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职工门诊大病

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、尿毒症透析、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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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参照执行。

二、试点人群范围

1.已在参保地完成上述五个门诊慢特病待遇资格认定，

并按参保地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异地参保

人员。

2. 已按本市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本市

参保人员，其中对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、尿毒症透析、肾移

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职工医保门诊大病人员，需按本市规定

完成待遇资格认定。

三、试点机构范围

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包括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 6

家定点医疗机构，详见附件。市医保中心根据国家相关要求

和本市试点情况，逐步扩大试点机构及病种服务范围。具体

由市医保中心另行通知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市、区医保、财政部门以及各试点医疗机构要加强组织

领导，严格按照《通知》中相关规定，规范结算政策，统一

就医结算规则，完善信息系统建设，积极推进试点；要加强

宣传，合理引导社会预期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，营造良好的

舆论环境。

附件： 1.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名单和病种代码表

2.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

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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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通知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

2021年 12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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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名单和病种代码表
序号 试点医疗机构 病种代码 病种类别 病种名称

1
海军军医大学第

二附属医院
M08301 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 肾移植抗排异治疗

2
复旦大学附属中

山医院青浦分院

M03900 高血压 高血压

M01600 糖尿病 糖尿病

M00500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

M07801 慢性肾功能衰竭 透析

3
青浦区朱家角人

民医院

M03900 高血压 高血压

M01600 糖尿病 糖尿病

M00500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

M07801 慢性肾功能衰竭 透析

4
青浦区徐泾镇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

M03900 高血压 高血压

M01600 糖尿病 糖尿病

5
青浦区练塘镇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

M03900 高血压 高血压

M01600 糖尿病 糖尿病

6
青浦区金泽镇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

M03900 高血压 高血压

M01600 糖尿病 糖尿病

备注：试点医疗机构按照本市定点协议签订的资质开展相关病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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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
关于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

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
医保办函〔2021〕4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、财

政厅（局）：

为贯彻落实 2021 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关于推进门诊费

用跨省直接结算的部署，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跨省异地就医

结算遇到的“急难愁盼”问题，在加快推进普通门诊医疗费用

跨省直接结算基础上，决定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

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目标

2021年底前，每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，含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，以下统称省）至少选择一个统筹地区开展门诊慢特

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，可以提供高血压、糖尿

病、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、尿毒症透析、器官移植术后抗排

异治疗等五个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。结合

试点情况，关注群众需求和切身利益，有效解决门诊慢特病

跨省直接结算政策、经办管理和信息化等方面堵点、难点问

题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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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试点范围

（一）试点人群范围

已在参保地完成上述五个门诊慢特病待遇资格认定，并

按参保地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人员纳入试

点人群范围。参保地经办机构需将异地就医备案人员门诊慢

特病待遇资格认定信息及时上传国家医保局信息平台，以便

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获取相关信息并开展相应的诊疗结算

服务。

（二）门诊慢特病病种名称和代码

为了兼容各地病种范围差异，参照国家医疗保障信息业

务编码标准中门诊慢特病病种代码及病种名称，本次试点病

种包括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（对应业务编

码标准中的恶性肿瘤门诊治疗）、尿毒症透析（对应业务编

码标准中的透析）、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（对应业务编

码标准中的肾移植抗排异治疗、骨髓移植抗排异治疗、心移

植抗排异治疗、肝移植抗排异治疗、肺移植抗排异治疗和肝

肾移植抗排异治疗）等门诊慢特病病种（详见附件）。

（三）定点医疗机构范围

试点地区在已开通普通门诊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

定点医疗机构中优先选取诊疗水平高、管理规范，并完成医

保疾病诊断、医保药品、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用耗材、门诊慢

特病病种等医疗保障业务编码贯标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试

点，经过必要的系统改造和充分测试后，上传定点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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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和开通的门诊慢特病病种信息，方便参保地经办机构及

参保人员选择。

三、试点内容

（一）规范跨省直接结算政策

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时，使用全国统

一的门诊慢特病病种代码及病种名称，暂按项目付费方式进

行结算，执行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（基本医疗保险

药品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支付范围），执行参保地

的医疗保障基金起付标准、支付比例、最高支付限额等有关

规定。

就医地有相应门诊慢特病病种限定支付范围的，执行就

医地支付范围；没有相应门诊慢特病病种的，定点医疗机构

及接诊医师要遵循相关病种诊疗规范及用药规定合理诊疗。

参保人员同时享受多个门诊慢特病待遇的，由参保地根据本

地规定确定待遇计算规则。

（二）统一就医结算规则

定点医疗机构在为具备门诊慢特病待遇资格的异地参

保人员提供跨省直接结算服务时，应专病专治，合理用药，

将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分病种单独结算。就医地按照本

地支付范围和规定对每条费用明细进行费用分割后，连同参

保人员门诊慢特病病种代码传输给参保地。参保地按规定计

算参保人员个人负担以及各项医保基金支付的金额，并将结

果回传至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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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发生的与门诊慢特病治疗无关的其他医疗费用按

普通门诊费用分开结算。有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结算成功后

在票据、清单等凭证上显示本次结算医疗费用类别（普通门

诊或门诊慢特病）。

（三）完善信息系统建设

试点地区应做好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落地应用工

作，并按照《跨省异地就医管理子系统接口规范（V2.0）》

的要求，实现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。各试

点地区要尽快完成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信息系统

升级改造，做好本地门诊慢特病病种代码比对和兼容工作，

保障试点工作平稳运行。各省需进一步规范信息系统报错提

示信息，准确描述错误原因，做到简明扼要、通俗易懂；停

机维护期间，需在系统接口中返回停机信息，便于参保人和

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及时了解相关信息。

（四）落实就医监管职责

就医地经办机构负责医保管理和服务，应将异地就医人

员纳入本地统一管理，完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协议，指导就

医地定点医疗机构做好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

结算服务。落实就医地监管职责，创新监管手段，引导定点

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，严厉打击医保欺诈骗保行为，防范

基金风险。

（五）做好资金预付和清算

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医疗保障基金

支付部分实行先预付后清算。预付金原则上来源于参保地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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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保险基金。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中应由医疗保障基金

支付部分，参照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管理流

程统一预付和清算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今

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各省医保部门务

必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层层分解，压实责任，将此作为重

点工作任务抓紧、抓实，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。试点地区医

保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扎实有力抓好落实，将门诊慢特病

费用跨省直接结算作为“为群众办实事”的重点举措，确保试

点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积极推进试点。各省医保部门要规范统一参保人

员异地就医门诊慢特病申办途径、就医规定等政策措施，指

导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制定试点实施方案，明确试点目标、工

作措施、进度安排和配套政策，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。2021

年 9 月 30 日前将试点地区和试点定点医疗机构名单报送国

家医保局备案；2021年 11月 15日前提交试点地区门诊慢特

病医保政策和接入申请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试点地区医保部门要加强宣传培

训，正面引导社会舆论。利用网络、报刊、电视、广播等媒

体，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，合理引导社会

预期。

试点实施过程中，遇有重大问题，及时反馈国家医保局、

财政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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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病种

代码表

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财政部办公厅

2021年 9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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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
结算试点病种代码表

序号 病种代码 病种类别 病种名称

1 M03900 高血压 高血压

2 M01600 糖尿病 糖尿病

3 M00500 恶性肿瘤门诊

治疗
恶性肿瘤门诊治疗

4 M07801 慢性肾功能衰

竭
透析

5 M08301

器官移植抗排

异治疗

肾移植抗排异治疗

6 M08302 骨髓移植抗排异治疗

7 M08303 心移植抗排异治疗

8 M08304 肝移植抗排异治疗

9 M08305 肺移植抗排异治疗

10 M08306 肝肾移植抗排异治疗

备注:为了兼顾地区差异，试点地区可根据本地门诊慢特

病医保政策，使用试点病种代码，其中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

和其他相关的门诊治疗可按照M00500代码传输，血液透析、

腹膜透析、尿毒症透析相关治疗可按照M07801传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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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9日印发


